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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尚须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1 日召开的第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暨 2018 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暨 2018年年度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为准确、客观地反映公司

2018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及 2018年度的经营成果，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应收款项、商誉等项目进行全面清查和减值测试，拟对公司

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应收款项、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一)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情况 

根据公司会计政策，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对各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单独

检查和减值测试，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依据测试结果计提相

应减值准备。公司参股企业湖南金健速冻食品有限公司和湖南米制食品有限公司

累计出现较大额度的亏损，本期按持股比例 18%分别计提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

准备 11,247,233.27 元和 3,286,403.50元，合计计提 14,533,636.77 元。 

(二)应收款项单项计提坏账准备情况 

1.公司子公司湖南金健米业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营销公司”）与新一

佳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一佳超市”）签订了《商品采购合同》，约定由营

销公司向新一佳超市的深圳配送中心供应米面油等商品。2016 年，新一佳超市

因资金链出现问题，未能及时清偿营销公司货款 1,487,517.41 元。营销公司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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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6年 12月 8日，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2016）粤 0307 民初 13919 号）判决新一佳超市支付货款

1,487,517.41元，并支付从 2016年 9月 2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 

2.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乐米乐家庭营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米乐

公司”）与新一佳超市及其控股子公司湖南省新一佳商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商

品采购合同》，约定由乐米乐公司向位于长沙市内的新一佳超市门店及湖南区物

流配送中心供应米面油等商品。2016 年，新一佳超市因资金链出现问题，未能

及时清偿乐米乐公司货款 12,194,731.92 元，其中：应收新一佳超市货款

11,256,050.32 元；应收湖南省新一佳商业投资有限公司货款 938,681.60 元。

乐米乐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 日对新一佳超市向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并申请诉讼财产保全。2016年 9月 28日，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下达民事裁定

书（（2016）湘 0105 民初 4709号），裁定冻结新一佳超市银行存款或查封、扣押

其相应价值财产。2016 年 10月，律师和法院工作人员前往深圳轮候查封了新一

佳超市名下所有不动产包括鸿昌广场 33-35 层、宝安公园路 22 区等房产以及冻

结银行基本存款账户和部分一般存款账户。法院于 2017年 2月 23日作出判决并

于 2月 28日送达民事判决书，法院判令新一佳超市自判决生效之日起 10内向乐

米乐公司支付货款 1,125.60 万元，并支付从 2016年 9月 2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

止的利息。 

3.2017 年 11月 7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报发布新一佳

超市破产清算公告，公司已依法申报债权，并已参加多次债权人会议。2018年 6

月 5日，债权人就《新一佳超市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财产变价方案》进行表决，虽

未通过表决，但了解到新一佳超市债务较大，可供变现资产较少的事实。目前，

新一佳超市破产清算进展缓慢。 

鉴于上述情况预计公司受偿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因素。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

2018 年年报拟对该笔应收款项按照账面余额 100%计提坏账准备。截止 2018 年

12月 31 日，营销公司和乐米乐公司两家子公司应收新一佳超市及湖南省新一佳

商业投资有限公司货款合计 13,682,249.33 元，拟按 100%计提坏账准备，其中

原账面已计提 6,841,124.67 元，本期末补提 6,841,124.66元。 

(三)商誉计提减值准备情况 

商誉的可收回金额按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计算，其预计现金流量根据

未来 5 年期现金流量预测为基础，现金流量预测使用的折现率 14.93%，预测期

以后的现金流量根据增长率 3%-5%推断得出，该增长率和粮油行业总体长期平均

增长率相当。经测试，公司本期拟对全资子公司金健农产品（湖南）有限公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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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的湖南金山粮油食品有限公司贸易类业务商誉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4,352,615.00元，其中原账面已计提 2,431,620.09元，本期末补提1,920,994.91

元。 

 

四、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上述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将导致公司 201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减少 23,295,756.34元。 

 

五、独立董事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对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应收账款坏账和商誉等项目计提减值准

备合计 23,295,756.34元，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政策在进行了减

值测试后作出的结论，遵循了谨慎、稳健的会计原则，能够更加真实、公允地反

映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有助于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本次对部分资产

计提减值准备在决策程序上客观、公允、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同意上述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核意见 

公司本次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对部分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应收款项和商誉等项目计提减值准备共计 23,295,756.34

元，遵循了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相关规

定。本次对部分资产计提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真实、合理的反映了公司资产的实

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

对上述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七、监事会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本着谨慎性原则，公

司对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应收账款、商誉等项目共计提减值准备

23,295,756.34 元，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经过本次计提更能公允地反映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的资产状况，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故同意计提上述资产减值准备。 

 

八、备查文件目录 



4 

1、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暨 2018 年年度董事

会会议决议； 

2、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9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3、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暨 2018年年度监事会

会议决议； 

4、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暨 2018 年年度董事会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12日 


